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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客運業者在明白標示以善盡告知義務後，公車不找零並不違反公平交易法。 

二、為便利民眾使用電子票證搭乘公共運輸，本部公路總局自 99 年起配合公路公共運輸計畫之推

動，編列提昇公共運輸票證及資訊服務效能相關經費，補助全國市區及公路客運業者建置多

卡通票證系統，營造良善之公共運輸環境，方便民眾使用電子票證於公車、鐵路及捷運間達

到無縫轉乘之目的，並可享受相關轉乘優惠。 

（三十六）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高屏大湖工程計畫應研擬配套措施，

以降低對毛豆產業之衝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379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8-769） 

李委員就高屏大湖工程計畫應研擬配套措施，以降低對毛豆產業的衝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

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莫拉克風災後，荖濃溪上游河道地形變化劇烈，南部區域已面臨水源供需失衡，亟需多元開發

新興水源，高屏大湖第一期工程（E 湖區）約 200 公頃，完工後可提供 1500 萬立方公尺的有

效蓄水空間，每日除可供應高屏地區 10 萬噸用水外，高濁度期間亦可利用其蓄容水量每日供

水 60 萬噸，最長持續 25 天，可減少以往枯水期必需移用農業用水之情形，對於大高雄地區

供水穩定及環境生態極有助益。 

二、本院於民國 93 年 12 月核定高屏大湖工程計畫後，台糖公司為活化土地，採一年或二年短租方

式提供農民耕種高屏大湖工程預定地，農民租用該區土地前，均瞭解其租用行為並非長期租

約。目前高屏大湖工程計畫預定地內承租種植毛豆食品公司為 A 湖區 2 家、C 湖區 2 家、D

湖區 2 家、E 湖區 5 家，合計 11 家。其中在本計畫第一期工程（E 湖區）範圍內種植毛豆面

積約 188.86 公頃，占高屏地區種植毛豆之土地面積 2,497 公頃的 7.56%，另如以高屏大湖全期

700 公頃開發後影響毛豆種植面積 580 公頃計算，粗估影響毛豆產值約 4~5 億元，約占 100 年

臺灣農產品出口總值 1400 億元的 0.36%。 

三、另本年 11 月 2 日已召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與經濟部協調台糖土地出租事宜」第 11 次聯繫會

報，並邀請臺灣地區冷凍蔬果工業同業公會及毛豆生產業者參加，針對高屏大湖工程計畫影

響毛豆生產專區用地及台糖公司所提解決方案進行討論，現階段農委會將以「小地主大佃農

」方式協助業者取得鄰近土地種植毛豆，並請台糖公司協助提供合適之土地供業者承租種植

。 

四、經濟部水利署將加強辦理高屏大湖一期工程溝通說明及協調工作，以化解疑慮並減輕對毛豆產

業的影響，至於高屏大湖工程計畫第二、三期是否開發，將俟第一期完成後再議。 

（三十七）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擬定產業新政策及協助企業展開國際

貿易新布局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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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380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8-777） 

丁委員就建請政府於此經濟不景氣之時，應擬定產業新政策及協助企業展開國際貿易新布局

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產業政策：本院「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已將產業多元創新列為工作重點項目，目標使國內產業

發展多元，優化產業結構，增加產業競爭力，相關推動措施說明如下： 

(一)產業結構優化：透過以三業四化「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傳產業特色

化」來推動臺灣產業結構優化轉型，並希望透過製造端往流通運籌、品牌行銷及整體服

務方向延伸，鼓勵業者強化服務端資通訊科技的運用，並致力發展可出口的服務業與鼓

勵業者運用 ICT 技術及導入設計美學等發展策略，優化我產業結構，使我產業多元發展

。 

(二)深耕工業基礎技術：透過深化工業基礎技術能量，提升我國產業附加價值，以高共通性

、高技術挑戰、高預期經濟影響力及潛在市場應用廣泛等原則，選定化工材料、機械、

電子電機與軟體等領域之 10 項工業基礎技術，預計 5 年將投入新臺幣 100 億元積極推動

研發。 

(三)產業高值化：為協助我國金屬、石化及紡織產業發展，解決生產成本日益高漲及環境保

育限制問題，將持續推動產業高值化，發展高附加價值產品，以達成供需平衡。此外並

將透過政策鼓勵廠商汰舊換新，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四)推動中堅企業躍升：為發展及輔導具有創新、技術及全球性競爭力的「中堅企業」，本

院「推動中堅企業躍升計畫」將從「建基盤」、「助成長」與「選菁英」3 面向，培育在

特定領域具有技術獨特性、關鍵性及具高度國際市場競爭力，並以國內為主要經營或生

產基地的中堅企業，創造產業成長新動能。 

二、關於協助企業展開新的國際貿易布局： 

(一)我國是以對外貿易為導向的國家，對外貿易是台灣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動力，由於近年來

金融海嘯及歐債危機接連發生，使得全球經濟成長動能逐漸由歐美市場轉向新興市場，

為協助業者掌握新興市場商機，政府已將「擴大新興市場出口」列為現階段施政重點，

以促進我出口市場多元化，維持我對外貿易穩定且均衡的成長，進而帶動我國經濟成長

。 

(二)經濟部已於本（101）年上半年執行「搶單續航計畫」，並啟動「101 出口龍騰計畫」，

從「資金面」、「拓銷面」、「形象面」等面向規劃具體措施，期於短期促進出口；另

為進一步提振出口，自 8 月起，針對「出口產品結構集中」、「中間財比重過高」及「

出口市場不夠分散」等造成出口減退之原因，研擬「擴大外商來台採購、增設海外據點

、密集出動貿易尖兵、海外據點展觸角、客製化找買主、全力推廣消費財出口、加碼補

助 10 大出口產業公協會拓展外銷及協助台灣產製產品出口」等精進作法，強力推升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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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易。 

(三)另本院「國際經濟景氣因應小組」業已研提「經濟動能推升方案」行動計畫，將透過「

提升輸出附加價值，開發新興市場」、「強化服務輸出競爭力」及「推動人才佈局，培

訓新興市場人才」3 大工作重點，營造出口拓銷有利環境，厚植我國長期出口競爭力。 

（三十八）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建請藥食兩用之中藥材在進口時需提升

執行邊境抽驗比率，加強不法藥材查緝，及強化中醫藥專業人

員之執行能力，並應加強宣導民眾正確使用中藥材，以維護民

眾食的安全與健康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468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9-839） 

江委員就中國大陸輸入藥食兩用中藥材品質堪慮，要求行政院加強邊境查驗並加強不法藥材

查緝、強化中藥專業人員之執行能力和宣導民眾正確使用中藥材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

如下： 

一、有關藥食兩用中藥材，目前本署中醫藥委員會共公告 215 項，其中 211 項以食品管理者，於進

口時應辦理查驗，另 4 項不以食品管理。 

二、本署食品藥物管理局依「101 年度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查驗計畫」，已針對自中國大陸與加拿

大輸入之菊花、烏梅乾、白木耳…等 18 項藥食兩用中藥材，視其風險高低，調整邊境查驗機

率為 30%至 100%，例如菊花與枸杞係以逐批查驗管控。 

三、就加強不法藥材查緝部分： 

本署中醫藥委員會就國人經常使用之 91 項中藥材，已訂有相關異常物質標準，每年均請各縣

市衛生局進行市售中藥材抽驗，以確保其品質。統計今（101）年度迄今，各縣市衛生局已抽

驗中藥材 323 件，其中 209 件合格、114 件送驗中，尚無不合格之情形。 

四、就強化中醫藥專業人員之執行能力部分： 

本署中醫藥委員會每年均辦理衛生機關人員訓練課程，加強各縣市衛生局同仁之中藥專業能

力。今（101）年度辦理「101 年度臺灣公部門人員的中藥認知及鑑別培訓計畫」，提供中藥

專業知識與中藥藥政管理之分階教育訓練，共 249 人參加。該計畫於北中南三區各辦理 1 場

基礎研習營及 1 場進階培訓課程，藉由研討會開設中藥材鑑別培訓課程，以加強中藥材認知

能力，並提供中藥法規資訊及不法藥物之查緝實務課程。 

五、加強宣導民眾正確使用中藥材部分： 

本署中醫藥委員會每年均於有限經費下，製作相關宣導資料，並請各縣市衛生局加強廠商及

民眾之用藥安全宣導。去（100）年度出版有「中藥概論數位學習課程」，除於本署、該會及

各終生學習網站供民眾點閱外，亦於各宣導場合發送。今（101）年度尚規劃出版「中醫藥典

籍探討－呵護女性食譜（女性養生藥膳）」。另統計今（101）年度迄今，各縣市衛生局所辦


